鱼化寨街道办事处
办公用房租赁项目采购内容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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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街道办事处因工作需要拟租赁适当房屋，作为鱼化寨街道办事处过渡办公用房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房屋所处位置在西安高新区内，临近鱼化拆迁区域等重点核心部位，便于工作开展。
2、供应商所提供房屋需满足行政大厅、日常办公、接待信访、群众接待、食堂等职能，其中日常办公要包括可容纳30人的小会议室、150人的大会议室、独立卫生间。出租方应保证租赁物的建筑结构、设备设施和规划用途以及建筑、消防、水电、排水、排污等配套设施符合承租方使用条件。
3、房屋面积约需4100余平方米，用于机关日常办公，其中行政大厅、信访接待、食堂，面积约需800平方米；其余分层区域约需3300余平方米，便于办公工作需要。
4、房屋临界开阔，门前能够提供不少于10个紧邻停车位，方便执勤办公车辆进出。
5、能够正常供应水、电等，同时按照国家规定提供其他相关后续服务。出租方应定期检查保养租赁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，确保租赁物及其设施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。
6、采购人在租赁期限内正常使用所承租的场地，如相关配套建筑、设施、设备等出现质量问题，出租方及时进行修缮予以解决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同时做好租赁期限内的应急管理工作。
7、出租方对采购人所承租的场地应定期检查，及时修缮。
8、出租方保证出租的房屋没有产权纠纷、债权债务纠纷。因出租方原因，造成出租房屋发生产权、债权债务的，则由出租方承担全部责任，出租方应立即排除妨碍，如影响采购人使用或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由出租方给予赔偿，范围包括给采购人造成的实际损失、可预期利益，以及采购人因维权所产生的全部相关费用。
9、在房屋出租前、合同存续期间不允许出租方将房屋作为抵押贷款，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对出租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。
10、租赁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11、租赁期为三年。（本项目一次招标沿用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(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经采购人考核后，在采购内容不变、采购预算有保障、服务价格不变或降低的情况下,则双方可续签下年合同，若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出现预算调整、需求变更或中标人服务无法达到采购人要求等情况，合同终止，由采购人重新组织采购）
12、租赁标准：符合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
13、本项目采购预算为295.2万元/年，此费用包含房屋租金、物业费、税费、公共区域保安、保洁、垃圾费用，不包含水、电、气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